
裁判字號：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99年度簡字第 224號 行政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100 年 03 月 17 日

案由摘要：綜合所得稅事件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9年度簡字第 224號

原      告　黃良柱　　　

輔  佐  人　賴淑德　　　

被      告　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鄭義和　　　

訴訟代理人　王素芬　　　

上列當事人間因綜合所得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 99年

11月 8日台財訴字第 0990042034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緣原告民國（下同）95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

    ，未列報本人及配偶賴淑德當年度出售 78年間取得之霧峰高

    爾夫球場會員證之財產交易所得，經被告所屬民權稽徵所依

    查得資料核定原告本人及其配偶賴淑德之財產交易所得各新

    臺幣（下同）90,000元，並歸課核定原告 95年度綜合所得總

    額 3,262,845元，補徵應納稅額 37,800元。原告不服，申經

    復查未獲變更，提起訴願遞遭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原告與配偶 95年度將所有 78年 12月間取得，

    成本各為 85萬元之霧峰高爾夫球場會員證，分別移轉予訴外

    人鄭景壬及楊雨蓓，95年之出售價格各為 30萬元，原告於辦

    理 95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自行申報財產交易所得為

    0元。因事隔 20多年，當初買賣契約已遺失，且經向銀行查

    調當初支付價格之資金流程，銀行亦無法提供，經向霧峰高

    爾夫球場查詢，僅提供 78年 12月球場過戶手續費 3萬元及球

    場讓渡書外，亦無法提供買賣價格，被告以原告未能提示原

    始取得之確實事證供核，即按被告 96年 5月 2日中區國稅二字



    第 0960004339A號函訂定之所得標準 30%，核定財產交易所得

    各為 9萬元，原告實難甘服。雖當事人主張之事實須負舉證

    責任，惟已事隔 20多年，連銀行等金融機構皆已逾保存年限

    而銷毀之資料，卻要求無記帳習慣之臺灣民眾提出資金流程

    或交易契約書，實為強人所難。依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7

    類第 2款規定，財產或權利原為繼承或贈與而取得者，以交

    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繼承時或受贈與時該項財產或權利之

    時價及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該項財產或權利而支付之一切費

    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由於繼承時或受贈時因該項財產並無

    實際成交價，故「時價」亦為所得稅規定成本計價方式之一

    。本件爭點在於「原始取得之確實事證」是否一定為「交易

    相關資金流程或交易契約書」？高爾夫球證在臺灣市場係屬

    特殊商品，同一球場於同一時間概均有固定行情，故依寶安

    康高爾夫及鍵捷高爾夫 95年度參考行情價之時價為 30至 32萬

    元間，與實際交易價格 30萬元相當，故該參考行情價具有參

    考價值，而本案原始實際成交價各為 85萬元，亦有寶安康高

    爾夫及鍵捷高爾夫 78年 12月參考行情價均為 88萬元可證，被

    告應依行政程序法第 36條規定對原告有利及不利之事項一律

    注意，豈可對原告「自行舉證之售價」一概不認等情。並聲

    明求為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三、被告則以：原告 95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未列報本人及

    配偶賴淑德當年度出售 78年間取得之霧峰高爾夫球場會員證

    分別移轉予鄭景壬及楊雨蓓之財產交易所得，經被告所屬民

    權稽徵所依蒐集之元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95年度霧峰高爾夫

    球場會員證轉讓明細表資料，並於 97年 6月 12日及同年月 23

    日分別以中區國稅民權二字第 0970006714E號及第 09700074

    16G號函請原告及其配偶賴，提示出售時取得價金及原始取

    得成本確實證明文件供核，惟均僅提示出售時取得價金 300,

    000元之相關資料，對於原始取得成本之確實事證，以交易

    年度已久，相關資料遺失，未能提示，被告初查乃依原告及

    其配偶所提示之售價 300,000元，按被告 96年 5月 2日中區國

    稅二字第 0960004339A號函所訂定之所得標準 30%，核定財產

    交易所得各 90,000元，歸課原告當年度綜合所得稅。原告不



    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提起訴願亦遭駁回，原告猶起訴爭

    執「時價」亦為所得稅法規定成本計價方式之一，本件實際

    成交價各 850,000元，佐以寶安康高爾夫及鍵捷高爾夫 78年

    12月參考行情價均為 880,000元即可證明云云。惟查，依司

    法院釋字第 537號解釋意旨，納稅義務人有協力義務，納稅

    義務人違背上述義務，在行政實務上即產生由稅捐稽徵機關

    片面核定等不利益之後果，而減輕稽徵機關之證明程度。又

    有關稅務上客觀證明責任之分配，其屬所得計算基礎加項之

    收入，應由稅捐稽徵機關終極負擔事證不明之不利益，如經

    稅捐稽徵機關職權調查後，納稅義務人是否有此筆收入存在

    ，仍處於真偽不明之情況時，稅捐稽徵機關即不得將此筆收

    入計入納稅義務人之所得；其屬所得減項之成本及費用，因

    係為稅捐債權減縮或消滅之要件事實，應由納稅義務人終極

    負擔事證不明之不利益，即如經稅捐稽徵機關依職權調查後

    ，納稅義務人是否有此筆減項費用成本存在及其費用成本之

    多寡，仍處於真偽不明之情況時，則應由納稅義務人承擔事

    證不明之不利益。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7類第 2款規定，

    係規範財產或權利原為「繼承或贈與」而取得者，因買賣或

    交換而發生增益之所得額計算。又其減除成本為繼承時或受

    贈與時該項財產或權利之時價及相關費用，係因該項財產核

    課遺產稅或贈與稅之價值計算，以被繼承人死亡時或贈與人

    贈與時之時價為準，基於課稅公平，所得稅之核課乃採相同

    計算基準，以該項財產之時價及相關費用核認成本。又查本

    件系爭財產原為出價取得，並非「繼承或贈與」取得，依規

    定計算系爭財產交易所得（損失）減除之成本，係原始取得

    之成本及相關費用，原告主張以高爾夫球場會員證參考行情

    價推估原始取得成本，顯有誤解。再本件原告既未能提示原

    始取得成本及相關費用之確實事證供核，參諸行政法院 36年

    度判字第 16號判例意旨「當事人主張事實須負舉證責任，倘

    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主張事實之證明，自不能認其主張之

    事實為真實」。從而，被告初查依首揭規定，以原告及其配

    偶賴淑德出售高爾夫球證價格 300,000元，按被告訂定之所

    得標準 30%，核定財產交易所得各為 90,000元，並無違誤，



    原告所訴委不足採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

    告之訴。

四、兩造之爭點：被告以原告及其配偶未能提供系爭高爾夫球會

    員證 78年間原始取得成本及相關費用之確實事證供核，逕行

    推計課稅，按被告 96年 5月 2日中區國稅二字第 0960004339A

    號函訂定之所得標準 30%，核定財產交易所得各為 9萬元，是

    否適法？所謂「證明文件」是否包含高爾夫球會員證市場參

    考行情價格或其他足資證明取得成本之證據？經查：

  ㈠按「本法稱財產交易所得及財產交易損失，係指納稅義務人

    並非經常買進、賣出之營利活動而持有之各種財產，因買賣

    或交換而發生之增益或損失。」、「個人之綜合所得總額，

    以其全年左列各類所得合併計算之‧‧‧第 7類：財產交易

    所得：凡財產及權利因交易而取得之所得：一、財產或權利

    原為出價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之成

    本，及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該項資產而支付之一切費用後之

    餘額為所得額。」、「納稅義務人之配偶‧‧‧有前條各類

    所得者，應由納稅義務人合併報繳。」「按前 3條規定計得

    之個人綜合所得總額，減除下列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之餘額，

    為個人之綜合所得淨額‧‧‧二、扣除額‧‧‧（三）特別

    扣除額：1.財產交易損失‧‧‧財產交易損失之計算，準用

    第 14條第 1項第 7類關於計算財產交易增益之規定。」、「納

    稅義務人已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但於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時

    ，通知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而未依限期提

    示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

    額；嗣後如經調查另行發現課稅資料，仍應依法辦理。」分

    別為行為時所得稅法第 9條、第 14條第 1項第 7類第 1款、第 15

    條第 1項前段、第 17條第 1項第 2款第 3目之 1後段及第 83條第 3

    項所明定。次按「營利事業設置之帳簿，除有關未結會計事

    項者外，應於會計年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十年

    。但因不可抗力之災害而毀損或滅失，報經主管稽徵機關查

    明屬實者，不在此限。」、「營利事業之各項會計憑證，除

    應永久保存或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外，應於會計年度決算程

    序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五年。」分別為稅捐稽徵機關管理



    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第 26條第 1項及第 27條第 1項定有

    明文。又按「個人出售高爾夫球會員證之所得屬財產交易所

    得，依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7類規定，以交易時之成交價

    額，減除原始取得之成本，及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該項資產

    而支付之一切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三、納稅義務人

    未申報或未能提出證明文件者，以其自行舉證之售價或稽徵

    機關查得成交價額，兩者從高按主管稽徵機關訂定之所得標

    準核定之。」、「主旨：95年度個人出售高爾夫球會員證未

    申報或已申報而未能提出證明文件者，以納稅義務人自行舉

    證之售價或稽徵機關查得成交價額，兩者從高按 30%計算財

    產交易所得，請查照。」為財政部 84年 3月 1日臺財稅第 8416

    06833號函及被告 96年 5月 2日中區國稅二字第 0960004339A號

    函釋在案。

  ㈡查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7類第 2款規定，係規範財產或權

    利原為「繼承或贈與」而取得者，因買賣或交換而發生增益

    之所得額計算。又其減除成本為繼承時或受贈與時該項財產

    或權利之時價及相關費用，係因該項財產核課遺產稅或贈與

    稅之價值計算，以被繼承人死亡時或贈與人贈與時之時價為

    準，基於課稅公平，所得稅之核課乃採相同計算基準，以該

    項財產之時價及相關費用核認成本。本件系爭財產原為出價

    取得，並非「繼承或贈與」取得。從而，原告起訴主張：本

    件所得應依上開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7類第 2款規定，計

    算本件交易所得，不足採信，合先敘明。

  ㈢本件原告 95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未列報其與配偶賴淑

    德當年度出售 78年間取得之霧峰高爾夫球場會員證，分別移

    轉予鄭景壬及楊雨蓓之財產交易所得，經被告於 97年 6月 12

    日及 23日分別以中區國稅民權二字第 0970006714E號及第 097

    0007416G號函請原告及其配偶賴淑德，提示出售時取得價金

    及原始取得成本確實證明文件供核，惟均僅提示出售時取得

    價金 300,000元之相關資料，對於原始取得成本之確實事證

    ，以交易年度已久，相關資料遺失，未能提示，被告乃依原

    告及其配偶所提示之售價 300,000元，按被告 96年 5月 2日中

    區國稅二字第 0960004339A號函所訂定之所得標準 30%，核定



    財產交易所得各 90,000元，歸課原告當年度綜合所得稅。被

    告係以：「有關課稅要件事實，多發生於納稅義務人所得支

    配之範圍，稅捐稽徵機關掌握困難，為貫徹公平合法課稅之

    目的，因而課納稅義務人申報協力義務。」為司法院釋字第

    537號解釋闡明在案；納稅義務人違背上述義務，即應依推

    計課稅方式，核定其交易所得額，固非無見。惟查：

    ⒈個人綜合所得稅之核課，係採核實課徵原則，由稅捐單位

      舉證證明納稅義務人確有所得；雖依上開司法院釋字第 53

      7號解釋意旨，納稅義務人固有協力義務，如納稅義務人

      違背上開義務，稅捐稽徵機關可逕依推計課稅，此為基礎

      原則。惟參照首揭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

      證辦法第 26條及第 27條之規定，營利事業保管憑證及帳簿

      之年限為 5年及 10年，在營利事業人員保管憑證及帳簿之

      年限 5年及 10年內，未能提出供稅捐稽徵機關審核時，稽

      徵機關始得依所得稅法第 83條規定推計課稅（最高行政法

      院 99年度判字第 689號判決、99年度判字第 279號判決、98

      年度判字第 998號判決參照）。個人綜合所得稅部分，除

      執行業務者依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2類規定保管帳證年

      限為 5年外，並未明定個人應設帳，以及帳證保管年限。

      因此，綜合所得稅之核課，納稅義務人之協力義務年限，

      如不予立法限制，則失之嚴苛。以本件交易而言，要求一

      非專業人員，在交易後之 17年餘，仍應盡協力義務，是屬

      強求；在立法或有權解釋機關明確就協力義務年限設限前

      ，僅得由審理案件之司法機關，依行政訴訟法第 125條及

      第 133條規定，採行職權調查事證補充之。

    ⒉本件原告及其配偶因年代久遠遺失交易資料，當年出售人

      陳豐耀（原名陳萬貴）、江寶玉，於被告調查時，亦均出

      具「出售調查表」，表示年代久遠，不復記得當年出售價

      格（參照原處分卷第 4頁及第 7頁），固是事實；但經本院

      傳訊證人江寶玉到庭陳述稱：其高爾夫球證之事宜，均由

      其於 99年 12月底死亡之夫高青田處理，確切出售價格不知

      云云。惟江某亦陳稱：其先生是一位耿直公務員，處事不

      因特殊關係而不同，都是秉公處理，印象中，出售價是在



      30萬元到 40萬元云云（參照本院卷第 73頁至第 76頁訊問證

      人筆錄），兩造對證人之證言均不爭執（參照本院卷第 98

      頁調查證據筆錄）。綜合上述證言，雖無交易確切之資料

      ，但原告之配偶賴淑德，縱以上開最低價 30萬元向江寶玉

      購買系爭高爾夫球證，加上不爭執手續費 3萬元，則其於

      95年以 30萬元出售，即在其扣除上開售價及手續費等成本

      後，已無所得之事實，應可認定。

    ⒊本院訊問證人陳豐耀證稱：年代久遠，確切售價不知，但

      售價大約在 40萬元至 50萬元左右，原告 95年間以 30萬元出

      售，應該是賠錢，而且賠得很多云云，兩造對上開證言，

      均不爭執（參照本院卷第 95頁、第 96頁調查證據筆錄）。

      綜合上開證言，亦足以證明原告於 95年間以 30萬元出售系

      爭高爾夫球證，扣除 40萬元以上成本，亦無實質所得可言

      ，不應再核課所得稅。

    ⒋又查案外人林武雄，於 80年間購得相同高爾夫球證，於 95

      年間出售，亦未提示交易資料，被告初核所得額為 93,000

      元，惟被告最終以：「參照取得球證年度之市場行情價，

      作為林君轉讓之成本費用，故原核林君 95年度財產交易所

      得應更正為零（即 310,000元－550,000元）」為由，免課

      林某財產交易所得之事實，復據被告提出林武雄所得資料

      更正註銷通知書附卷足稽（本院卷第 101頁參照）。參酌

      本院卷第 21頁至第 25頁高爾夫球證價格分析表所示，80年

      之市場行情較之 78年略降之情節，應認本件原告及其配偶

      出售系爭高爾夫球證與林某虧損之情節相同，依平等原則

      ，被告亦應為相同之處理。

    ⒌綜上所述，本件原告及其配偶 95年間轉讓元扶企業高爾夫

      球會員證，雖因原告及其配偶無法提示交易資料，以證明

      其成本費用，但參照上開證人江寶玉、陳豐耀之證言，及

      參酌被告核定案外人林武雄出售高爾夫球證所得為零等情

      節，足以證明其兩人 95年間係以損失價出售，並無所得可

      言，被告應核定原告及其配偶該部分之財產交易所得為零

      。

  ㈣本件原處分未盡調查能事，逕以原告及其配偶未提示交易資



    料，即採行推計課稅，與實質課稅原則有違，而訴願決定未

    予糾正亦有違，原告訴請撤銷，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

    件為簡易事件，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 233條

    第 1項、第 236條、第 195條第 1項前段、第 98條第 1項前段，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3  　月　  17    日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第一庭

                                法  官  林  清  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以本訴訟事件所涉及之

法律見解具有原則性者，始得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

，經最高行政法院許可，否則不得上訴；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

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應依

對造人數提出繕本）。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蔡  宗  融

資料來源：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100年版）第 1-10頁


